
110年宜蘭縣運動會 06-桌球技術手冊 

一、比賽日期：110年 2月 20日（星期六）-21日(星期日) 

二、比賽場地：宜蘭運動公園體育館 

第一條、桌球競賽項目： 

1.男子組－單打、雙打、團體。 

2.女子組－單打、雙打、團體。 

3.混合雙打。 

第二條、選手參賽資格： 

(一)年滿十一歲以上（民國 99年 4月 30日以前出生）。 

(二)戶籍規定：凡中華民國國民，在其代表單位之行政區域內，設籍連續滿（含）

半年以上（即民國 109 年 9 月 1 日含以前設籍者，且至報名該競賽種類賽

事完成前，無遷進或遷出戶籍等異動情形）。 

第三條、報名人數規定： 

1.男女團體賽每單位限報名參加一隊，單打、雙打、混合雙打每單位限報名二

人（組）為限。 

2.團體賽每隊選手最多以報名八人為限。 

3.報名團體賽選手可單打、雙打、混合雙打再擇報一項。 

※若擇報二項以上，大會主動刪除只剩一項，各隊不得異議。 

沒參加團體賽選手可擇單打或雙打或混合雙打，而只限報名二項。 

※若擇報名三項，大會主動刪除只剩二項，各隊不得異議。 

第四條、比賽制度 

1.視報名隊數多寡決定。 

2.團體賽採五場三勝制，出場順序為單、單、單、單、雙。單、雙不可重覆。 

3.每場比賽採五局三勝，每局 11分。 

第五條、獎勵：依競賽規程總則第七條規定辦理。 

第六條、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桌球球協會編訂之最新規則。 

第七條、比賽用球：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指定認可之比賽用球。 

第八條、本技術手冊經宜蘭縣政府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